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3屆第1次會議紀錄

壹、 時間：109年 9月 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

貳、 地點：本局1502會議室

參、 主席：郭召集人淑雯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

伍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

決議：洽悉

陸、 報告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書秀

第一案

案  由：本小組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

說  明：本小組第2屆第5次會議決議事項計有本小組第4次會議決

議事項、本局108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、性平亮

點方案辦理情形等3個報告案及本局109年性別主流化實施

計畫工作項目及性平亮點方案之規劃情形等2個討論案之辦

理情形。

業務單位說明：略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有關員工家庭照顧假調查案：

（一）性別統計部分，建議增列申請家庭照顧假人數占各該性別員

工總數之比例；問卷部分，建議增加「是否首次申請」選項，

以瞭解申請是項假別人數有無增加，另結論摘要建議主動關

心所屬員工讓其能減少對申請家庭照顧假恐會衍生主管對其

工作表現負評之疑慮，建議應再予釐清，有時主管過度關懷

反而會造成同仁心理負擔而不敢申請。此外，建議增加對主

管部分之意見調查，必要時得以訪談方式進行，以瞭解主管

方面的想法。

（二）分析結果同仁對於現行家庭照顧假7日有不敷使用之需求，特

別是因應疫情或流行性疾病而衍生學生臨時停課等原因而生

家庭照顧需要，建議函請市府放寬申請事由及天數限制。

二、 有關108年性平亮點方案撰寫性別故事獎參選提報表部分：

（一）標題應扣合評審項目，並強調與性別平等之關係，以具有性

別亮點特色的呈現方式表達。

（二） 有關提報主題與內容五之「過程的美好比成果更重要」文字

建議修正；成果內容的呈現應強調跨局處合作突破困難、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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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業務的連結性、由下而上深化的過程，並將成果延伸到

未來的規劃。

決  議：

一、 有關員工家庭照顧假調查案，請承辦單位參考委員建議調整，

並以全體員工為對象進行調查；至其申請事由及天數放寬部

分，函向市府建議。

二、 108年性平亮點方案，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修正。

第二案

案  由：本局 109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至 7月辦理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（報告單位：秘書室）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09年度會議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 本局109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至7月辦理成果。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性別意識培力部分，建議注意新進人員受訓情形，目標至年

底達成百分之百完訓。

二、 本年新增公布性別統計分析二案部分，

（一）目前二案僅有統計沒有深度分析說明，建議於年底的成果分

析摘要補充。例如營業用小客車何以性別差異如此大。

（二）「從106年至108年新北巿使用牌照稅徵收情形看性別差異」

一案，建議思考統計營業用車車主的意義，因掛名公司負責

人與實際駕駛者差異頗大，難以解釋運用數據；另機車部分

多為私人運具，交通部統計駕駛人性別比例接近1:1，與此處

數據差異甚大，建議確認或補充說明。

（三）「108年新北巿賦稅性別統計分析-地價稅開徵概況性別差

異」一案，建議說明課徵戶數的性別比差異不大，但土地課

徵面積的性別比卻有明顯差異的可能原因；或建議以平均面

積呈現方式，例如男性(女性)戶主的平均面積呈現。

三、 宣導活動成果部分，建議補充活動參與人數、宣導影片名稱，

以及講師姓名，並注意挑選適當的活動照片。

四、 性別預算部分（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五案），建議確認及

增加補充說明，以釐清110年稅捐處員工育嬰留停期間僱用

代理人之預算編列數突然增加一倍多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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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修正或確認報告及完成年度成果。

第三案

案  由：本局 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 1 至 7 月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

（報告單位：菸酒金融科）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09年度會議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 本局109年性平亮點方案1至7月辦理情形。

業務單位說明：略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建議向勞工局詢問新北外籍勞工的相關數據，除瞭解新北的

現況外，亦可增加背景說明，社福類外籍勞工及產業類外籍

勞工性別結構與分布。再依統計結果說明社福外勞的性別，

以女性為主的現況，及其酒品購買需求除自用外，尚受雇傭

家庭影響，爰今年先聚焦是類宣導對象，未來宣導規劃再擴

及產業類外籍勞工。

二、 現階段宣導管道僅透過本府勞工局辦理的課程，建議瞭解宣

導對象的生活作息、活動範圍等場所進行宣導，例如外籍勞

工周末的活動場所，或透過外籍直播主宣導等等，此外，亦

可與衛生局合作，向在醫院工作的社福類外勞進行宣導。

三、 計畫撰寫部分，建議在宣導品應以可吸引人之性平亮點為設

計主軸，另請修正「尤其、特別」等文字，此外，於預期效

益部分建議補充具體數據。

決  議：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執行方式及成果報告。

柒、 討論事項

第一案

案  由：本局110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工作項目規劃情形一案，報

請公鑒。（報告單位：秘書室）

說  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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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09年度會議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 本局110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工作項目內容及期程。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計畫第2點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部分，110年辦理4至6場

次，建議釐清是否調整性別預算。

二、 計畫第 4點性別統計與分析項目數，應加計本次會議提案增

加性別統計項目修正為18項。

決  議：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部分，請各單位主管鼓勵同仁參訓，

也請人事室滾動檢討訓練目標，並避開業務高峰期辦理相關

課程，以提高參訓比例與效益。

第二案

案  由：研提本局 110 年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檢視表及及性別統計分析

指引資料二案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財產開發科、財稅

管理科）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本府109年 4月 1日新北府研考字第10905841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 本局110年性別影響評估案共2案，分別為：

  (一)財產開發科: 土地開發案件需求規劃評估：性別多元使用視

角。

    (二)財稅管理科：網路禁止販賣菸酒常識性平宣導工作計畫。

    (三)前開二案皆運用主計處性別分析法完成性別分析指引及性別

分析。

業務單位說明：略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有關「土地開發案件需求規劃評估:性別多元使用視角」案：

（一）有關計畫標題「性別多元」建議修改為「性別友善」，較符

合性平概念。

（二）檢視表填寫部分，「伍、促進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

法」因勾選「5-3」，請補充「簡要說明參與日期、方式及

參與者身分等」；「6-1經費配置」，應修正為「6-1-4僅執

行方式改變，預算無變動」。

（三）有關本案問卷針對成立管理委員會性別建議一題，建議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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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題目的及與本局業務的連結關係。

二、 有關「網路禁止販賣菸酒常識性平宣導工作計畫」案：

（一）檢視表「8-9促進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之合宜

性」，建議修改更換文宣內容及圖片，並清楚呈現本案推動

的重點。

（二）檢視表「伍、促進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」因勾選

「5-3」，請補充「參與日期、方式及參與者身分等」。

（三）本案目標及預期效益有關「降低女性違法比例」部分，建議

於執行方式加強敘明於社群媒體通路及其他管道的宣導方式。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修正或補充。

第三案

案  由：110年性平亮點方案調查表（含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），提

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非公用財產管理科）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09年度會議行事曆辦理。

二、 本局110年性平亮點方案由非公用財產管理科提報「市有非公

用建物友善性平牆2.0」規劃情形調查表（含性別推動方案檢

視表）。

業務單位說明：略

委員發言摘要：

一、 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撰寫部分，本案因結合社區里民參與，

建議修正序號 8「落實法規或政策」為 CEDAW 第 5 條、序號

9「預期效益」部分增加預計參加人數，及序號 10增加勾選

「鼓勵與結合人民團體或企業推動性平計畫、方案或措施」。

二、 有關本案空間的後續管理、維修，應由里長管理較為合理，

財政局於管理規則也可融入性別平等或家務分工概念；另有

關此空間的使用及辦理活動，財政局可與文化局合作，將民

間習俗的性平概念、家務承擔概念在此空間展現、長期持續

地深化，非僅一次性活動或只針對爸爸的烹飪比賽。例如里

民租借場地辦理之活動與性平概念有關者給予租借優惠，於

空間內佈置村里民家務分工的攝影照片，社區送餐活動有部

分日期由男性志工準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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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委員所提相關規劃之建議，請業務單位作為未來

推動之參考。

第四案

案  由：109年度性別統計指標增修一案，提請審議及追認。（提案

單位：會計室）。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據本府109年 2月 21日新北府主公統字第1090304347號函，

性別統計指標增修為統計查核項目之一，爰須於8月31日前

完成增修作業，經洽主計處可先行於網站公布指標及其時間

數列，並於下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辦理相關審查及追認。

二、 本局依本府109年 2月 11日新北府主公統字第1090211015號

函附件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增修性別統計

指標注意事項」第2點第4款規定「各機關所公布之性別統計

指標應滾動式檢討其定義之正確性及項目之完整性，並於各

該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，將更新之指標項

目表及其統計數據公布於各該機關網站之性別統計專區，同

時報送本府主計處」。

三、 109年度性別統計指標計新增「新北市契稅應納稅額」及「新

北市政府財政局暨所屬機關職員健康檢查性別統計」2項，增

修後共計有18項性別統計指標。

決  議：洽悉。

第五案

案  由：110年度性別預算表，提請協助檢視。（提案單位：會計

室）

說  明：

一、 依據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實施計畫」第肆點第三項

規定：「本府各機關於每年5月提報次年度概算時，應將運用

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編列之性別預算，填報「新北市政府各機

關性別預算表」，並經各一級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檢視後，

送交本府主計處彙整」。

二、 110年度性別預算表已彙編完成，爰依前揭規定提請性別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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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小組檢視。

三、 110年度性別預算數總金額為840萬 1,440元，較109年度

488萬 4,000元，增加351萬 7,440元，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110年度財政局「辦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友善計畫性平牆2.0

計畫」，係配合自 110年度起執行計畫增列，故增加 100,000

元。

（二）110年度稅捐處「員工育嬰照顧子女留職停薪期間僱用約僱人

員代理」，係以近3年(107-109)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平均人數

預估，較109年度增加349萬 6,440元。

（三）110年度稅捐處「辦公廳舍監控系統租賃費用」較109年度減

少7萬9,000元。

四、 檢視110年度性別預算表。

決  議：本案請會計室確認 110年度稅捐處「員工育嬰照顧子女留職

停薪期間僱用約僱人員代理」法定預算數，其餘部分照案通

過。

捌、 散會:上午12點 1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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